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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自 1997 年實施「新加坡結核病根除計畫」(Singapore Tuberculosis 

Elimination Programme, STEP)，結核病發生率自 56 例(每 10 萬人)下降至 2006 年

36 例(每 10 萬人)，成果卓著、在國際結核病防治經驗上享有盛譽。然該國對於

外籍人士、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等挑戰，仍積極調整國家政策因應。 

  本次研習行程共計參訪新加坡衛生部、結核病防治部門(TBCU)與中心參考

實驗室。新加坡透過實施都治計畫、落實結核病治療追蹤與強化接觸者檢查與預

防性治療來達到良好結核病防治成績。藉由與醫院及實驗室資訊系統銜接，得詳

實掌握個案通報與定期返診情形。對於境外移民結核病與 MDR TB 病患通報亦

進行密切監控。且透過就醫津貼補助，鼓勵病患至指定醫院接受標準化抗結核藥

物治療，提升疾病完治率與降低抗藥比率。 

  接觸者檢查與 LTBI 預防性治療部分，新加坡依治療者機構特性與發病風險，

提供合適治療處方。另近年亦積極投注經費、增聘人力以建立更精緻之個案疫調

與接觸者檢查策略。新加坡對於防疫積極野心與策略值得我國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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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結核病十年減半為全球重點防治工作，我國目前亦致力推行各項結核病

防治工作，近年來國內不論在結核病發生率或死亡率上，雖有逐年下降的趨

勢，但仍面臨諸多防治的挑戰。 

  WHO 後 2015 年全球結核病防治策略指出，除了在治療與疫苗之研發

至為重要以外，良好的國家監測指標、重點族群監測以及個案管理，更是達

成 2035 年消除結核病之重要關鍵。 

  新加坡自 1997 年實施「新加坡結核病根除計畫」(Singapore Tuberculosis 

Elimination Programme, STEP)，結核病發生率自56例(每10萬人)下降至2006

年 36 例(每 10 萬人)，成果卓著、在國際結核病防治經驗上享有盛譽。然而

在近年人口老化、HIV 合併感染、外籍人士以及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等挑戰下，

發生率降幅已漸趨緩，該國亦積極調整國家政策因應。 

  藉由本次參訪，與新加坡國家 STEP 負責同仁、結核病防治部門主管共

同研商討論，瞭解該國面對 WHO 後 2015 年防治策略及進展，作為我國 2035

消除結核病計畫參考，並積極參與國際指標接軌之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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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 

日期 研習內容 地點及指導者 

2014/12/14 臺北-新加坡 抵達新加坡 

2014/12/15 ˙ presentation of STEP 

˙ STEP Registry:Contact 

Investigations 

˙ Contact Investigations in the 

Elderly 

˙ Contact Clinic 

TB Control Unit, 

Singapore/ Prof. Yee-Tang 

Wang, Director TBCU 

2014/12/16 ˙ STEP Registry: Case notif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 STEP Registry: MD117 

surveillance module and defaulters 

˙ TB in foreigners 

˙ Polyclinic DOT: case monitoring, 

defaulters 

TB Control Unit, 

Singapore/ Dr.  Khin  

Mar, Head, STEP Registry 

 

2014/12/17 ˙ Central TB Lab,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 Communicable Diseases Division, 

Ministry of Health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Dr. Sng Li-Hwei, 

Head, CTBL 

Ministry of Health/ Jayne 

Lim, Assistant Director, 

Communicable Diseases 

Division 

2014/12/18 新加坡-臺北 返抵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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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過程 

Day 1 

一、結核病流病概況： 

(一) 結核病通報數與發生率： 

  2013 年新加坡總計通報 2962 名結核病個案，其中 2028 人為結

核病新案且身分別為新加坡居民(公民、永久居留者)或長期停留者，

新案發生率為 37.6 例/每 10 萬人。就長期趨勢而言，新案發生率相

較於 10 年前(2002 年)降幅約 8% (表一)。 

◢表一、新加坡居民及長期居留移民結核病新案發生率 

 

 

(二) 結核病個案年齡與性別分佈 

在 2013 年所通報新案之中，43.6%個案年齡大於(含)50 歲，個案年

齡中位數約 50 歲；男性佔 62.9%。各年齡層與性別發生率詳可參見

表二。 

◢表二、新加坡居民依年齡別結核病發生率 

 

(三) 結核病與愛滋共病情形 

  依據 2010 年統計資料，身分別為新加坡居民之結核病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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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可取得 HIV 檢驗資料，HIV 陽性率約 4.5%。而非新加坡居民

之結核病患，能掌握 HIV 檢驗比率則約為 70% (如圖一)。Dr. Wang

另補充說明，在 TBCU 接受治療的病人，則有逾九成可掌握其 HIV

狀態。 

◢圖一、新加坡歷年結核病個案 HIV 陽性率 

 

(四) 結核病個案國籍組成 

  新加坡族群組成多元，除了新加坡居民(公民或具有永久居留身

分者)(約 384 萬人口)，還有一大部分外籍住民為持停留簽證於新加

坡內工作、求學或依親(約 155 萬人口)。當新加坡居民通報結核病

個案數近年逐步下降，外籍結核個案通報數却急遽上升。2013 年統

計資料指出兩者個案數已幾乎相當(如圖二)。 

◢圖二、新加坡居民及外籍人士結核病 2001-2013 年通報數比較 

 

  除了多元移民來源的特色以外，新加坡居民自身亦是由多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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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組成，華人佔 74.2%為主要族群，馬來人為第二大族群佔 13.3%，

其餘尚有印度人(9.2%)與其他族群(3.3%)。分析不同民族的結核病

發生率，華人約 35 例(每 10 萬人口)、馬來人約 65 例(每 10 萬人口)、

印度人約 30 例(每 10 萬人口)(如圖三)。綜合而言，馬來裔的結核病

患具有較嚴重的傳染力、共病與經濟弱勢問題。有關不同民族或外

來移民的疾病情形將於第二天研習進行更詳細說明。 

◢圖三、新加坡居民依國籍別結核病發生率 

 

二、新加坡結核病根除計畫(STEP) 

(一) 緣起與主軸 

  1987 年至 1996 年期間，新加坡的結核病發生率長期停滯於 56

例(每 10 萬人口)，該國政府決定自 1997 年開始採行結核病根除計

畫STEP(比我國推行十年減半計畫早了10年)，推展步驟詳如圖四。 

◢圖四、STEP 1997-2009 年推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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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防治主軸包含實施都治計畫、落實結核病監測與強化接

觸者檢查與預防性治療： 

1. 都治計畫： 

  該國 DOT 模式係由病人至全國 18 個綜合診療所

(polyclinc)或至 TBCU，由診所經驗豐富的護理人員提供抗結

核藥物並評估服藥情形。 

  目前全國約 75%病人於 TBCU 治療，這些病人都治執行

率 80%，剩餘 20%則因身體虛弱無法親自到點服藥。(如圖五) 

◢圖五、新加坡病患於 TBCU 治療比率與 DOT 執行率 

 

2. 落實結核病監測： 

  新加坡的結核病監測體系包含公立實驗室系統與結核病

治療成效監測系統(Treatment Surveillance Module)。 

  新加坡的結核病培養與鑑定應全數送至兩家公立醫院執

行，新加坡中央醫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與國立大學醫

院(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TBCU 可直接取得上述兩間實

驗室檢驗結果，當 TBCU 發現有細菌學陽性但診療醫師未通

報的情形，會立即致函請醫師說明原因。透過該監測機制，每

年約發現 20 至 30 例未即時通報案例。 

  另對於病人歷次返診情形，診療醫師均須填寫制式表格回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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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予 TBCU。該表格上亦會載明醫囑病人下次返診日期。倘逾

返診日期未更新病人治療進度，TBCU 亦立即致函提醒醫師。 

3. 強化接觸者檢查與預防性治療： 

針對家戶、職場與密集機構(護理之家、矯正機關、精神病院)

之密切接觸者進行TST篩檢，並針對全年齡層進行 LTBI治療。

有關接觸者檢查與預防性治療將於後續課程進行更詳細說

明。 

(二) 近期新規劃 

  TBCU 於 2013 年自衛生部取得額外資金補助，以規劃進一步

防治策略，包含重新啟動 DOT 外展服務(送藥至行動不便病患家中)、

增設病患至 TBCU 治療補助津貼、建立結核菌菌株分子分型資料庫、

於接觸者檢查廣泛運用 IGRA。 

(三) 目前瓶頸 

STEP 推動迄今，最初十年成效極佳，由 1996 年 56 例(每 10 萬人)，

2006 年已降至 36 例(每 10 萬人)，但近 10 年再度面臨發生率停滯

不前的瓶頸。Dr. Wang 表示延遲診斷或延遲通報可能是主因之一。

病人通報時都會請醫師協助評估臨床症狀開始時間，並紀錄於通報

表格。先前分析發現，50%病人於通報前已超過 4 週有咳嗽症狀。 

三、接觸者檢查與 LTBI 治療： 

(一) 接觸者檢查概況 

  以新加坡每年約 3000 例通報病患，其中約 2000 例為 MTB 培

養陽性之指標個案；這些有傳染力個案約有 8000 名接觸者(平均每

位指標個案約有 4 名接觸者)。對於接觸者疫調模式，係由 TBCU

工作人員以書信通知指標個案至 TBCU contact clinic 接受訪問以釐

清接觸者名單。對於不合作之傳染性個案，倘其工作可能接觸結核

病易感族群(如個案職業別為教師、醫護工作者等)，則將進一步依

新加坡傳染病防治法要求其提供接觸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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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CU 定期監測接觸者執行情形。依據 2013 年統計，約 25%

塗陽指標個案通報後未曾被登錄任何接觸者(已較2000年30%改善)，

Dr. Wang 表示這部分將作為近年重點改進項目。資訊系統登錄在案

的接觸者完成檢查比率約 98%。TST 或 IGRA 檢查陽性之接觸者，

後續啟動 LTBI 治療比率約 93%、LTBI 完治率 75%。 

(二) 檢查工具 

  STEP 推行之初，接觸者檢查工具以 CXR 與 TST 為主(一般接

觸者以 15 mm 為陽性判定基準、糖尿病及免疫低落等共病患者以

10 mm 為判定基準) 

  但近年亦逐步規劃於各類高危險族群結核病接觸者使用 IGRA

進行檢測。2007年由密集機構首先採用 IGRA、2009年納入MDR TB

接觸者、2013 年擴大至職場密切接觸者與校園師生接觸者、2014

年再納入家戶內 5 歲以上之密切接觸者(5 歲以下仍維持以 TST 檢

測)。對於免疫低弱者或洗腎病患接觸者則以 T-SPOT 替代 IGRA，

以提升敏感度。在逐步擴大推動 IGRA 數年間，新加坡亦進行審慎

評估，確認檢驗結果得與 TST 一致。 

(三) 檢查流程 

TST(或 IGRA)操作時程依指標個案傳染力而異： 

1. 指標塗片陰性(可能培養 MTB 陽性)：空窗期結束後(window 

period，與指標個案接觸後≧8 週)結束後施測一次。 

2. 指標塗片陽性： 

(1) 應即刻施測。倘該次結果為陰性，則待空窗期結束後再施

測一次。 

(2) 對於空窗期施測陰性個案，如符合以下條件則給予

prophylaxis：5 歲以下接觸者或 HIV 陽性接觸者。 

2. 對於 QFT 檢測結果為無法區分者(indeterminate)，應釐清是否

為免疫低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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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疫低落者應額外施測 T-SPOT 

(2) 倘無證據指出為免疫低落者，則待空窗期後再作檢測。 

(3) 倘該次 indeterminate 結果為空窗期後施測者，則以 CXR 確

認該接觸者是否為活動性結核病患。 

以下對象應接受 CXR 檢查： 

1. 所有 TST 或 IGRA 陽性接觸者 

2. 欲接受 prophylaxis 之接觸者 

3. 以下對象無論 TST/IGRA 結果都應執行 CXR 檢查：具有疑似

結核病症狀之接觸者、MDR TB 指標接觸者、護理之家接觸者、

精神病患(因無法自述臨床症狀)、糖尿病患、HIV 陽性或免疫

低落接觸者、罹患腎疾病、塗陽指標之接觸者(且難以取得聯

繫) 

(四) LTBI 治療處方 

新加坡對於不同族群、考量其順服性高低，提供各種種類與期程處

方： 

1. 六個月 INH：15 歲以上接觸者，且非 HIV 陽性、指標 MTB

菌株對 INH 敏感 

2. 九個月 INH： 

(1) 15 歲以下兒童接觸者；或 

(2) 密集機構(矯正機關、護理之家、精神機構)內接受 DOPT

之接觸者；或 

(3) HIV 陽性接觸者。 

3. 四個月 RIF： 

(1) 15 歲以上接觸者，指標 MTB 菌株對 INH 抗藥，但對 RIF

敏感；或 

(2) 使用 INH 具副作用者(逐案特殊處理)；或 

(3) 矯正機關內接觸者、且預計於九個月內離開機構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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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矯正機關內接觸者、且已知為 B 或 C 肝慢性帶原。 

4. 六個月 RIF： 

(1) 15 歲以下兒童接觸者，指標 MTB 菌株對 INH 抗藥，但對

RIF 敏感；或 

(2) 兒童接觸者使用 INH 具副作用者(逐案特殊處理)；或 

(3) HIV 陽性接觸者，且指標 MTB 菌株對 INH 抗藥，但對 RIF

敏感。 

(五) LTBI 治療副作用監測 

  我國自 2015 年 1 月推動全年齡層 LTBI 治療之試辦計畫，新加

坡很早即有相關經驗，故我們特別就副作用監測請教該國作法。

TBCU 對於>35 歲接觸者、曾有肝病或酒精成癮史接觸者(不論年齡)、

或懷孕接觸者(不論年齡)三類對象，皆會檢測治療前的 AST/ALT 基

礎值。對於>60 歲接受 LTBI 治療者，另於開始治療後第 4 週與 16

週再次檢測肝功能。所有接觸者接受治療前皆會被給予用藥副作用

衛教。 

  診療醫師依據 AST/ALT 情形將決定是否中斷 LTBI 治療，且標

準比結核病治療更為嚴謹： 

1. AST/ALT 上升超過正常值二倍，則中斷治療。 

2. AST/ALT 上升值未超過二倍，須徵詢接觸者意願及說明接受

治療的益處。倘同意繼續治療，應每隔周持續監測肝功能兩個

月。如肝指數仍上升，則中斷治療。 

3. 一旦中斷治療即不再重新給藥。 

  另外，倘個案出現疑似肝炎副作用，處置方式如下： 

1. 暫停 LTBI 治療並檢測 AST/ ALT，並依據上述原則決定是否中

斷治療 

2. 如果 AST/ ALT 檢驗值極度異常，應另檢測病毒性肝炎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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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一、結核病個案通報與治療過程監測 

(一) 通報表格(MD 532-92) 

  所有通報個案皆須完成 MD532-92 表格(參見相關表格章節)。

該表格內容與我國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或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

統非常相近，另有幾點特色如下： 

1. 居留狀態：前面提及新加坡屬於移民多元的國家，故結核病個

案通報之初即密切掌握其居留身分 

2. 共病狀態：該表格要求診療醫師應釐清個案是否有糖尿病、接

受類固醇治療、免疫低落相關疾病、HIV、末期腎臟病等共病 

3. 通報前咳嗽史：診療醫師應釐清個案通報結核病前，何時開始

出現臨床症狀(該項資訊亦被作為監測病人是否被延遲診斷的

指標) 

(二) 結核病治療與都治 

  由於在新加坡就醫非常昂貴，例如一般門診加上驗痰就須花費

約 130 新幣(約 3000 台幣)。政府對新加坡居民(公民或具永久居留

身分者)雖已提供相關補助，但就醫費用仍不容小覷。為增進病患

就醫意願並鼓勵至 TBCU 接受標準結核病治療，TBCU 自 2014 年

4 月開始提供來就醫之新加坡居民更多就醫津貼：新加坡公民每次

就醫僅須支付 10 元新幣(約 240 新幣)、具永久居留身分者則僅須

支付 15 元新幣(約 360 新幣)。 

  DOT 藥物與 MDR TB 治療為免費以外，非政府組織 SATA 

(Singapore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對經濟弱勢病患額外提供

每月 40 元新幣購物券、完治時再提供 100 元新幣購物券補助(完整

療程約可領到 300 元新幣，合約 7000 元台幣)，對經濟弱勢者確為

重要誘因。 

(三) 病人追蹤機制(MD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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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病患接受標準化抗結核藥物治療，每次病患回診後，診

療醫師應即刻將該次診療情形回報 TBCU，尤其每次都應提供病患

下次返診日期。倘逾返診日期超過兩周未更新病人治療進度，

TBCU 則立即致函提醒醫師(我國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亦有相

關機制，但由地段護士逕行至系統下載相關名單)。 

  統計資料指出，自 2002 年開始該措施以來，提醒函發送數已

顯著下降(如圖六)；另一方面，治療成功比率亦逐年提升(如圖七)。

◢圖六、2002-2011 年新加坡病患回診提醒函發送數統計 

 

◢圖七、2002-2011 年新加坡病患治療成果監測 

 

二、外籍人士結核病情形 

(一) 通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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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人士通報結核病人數於 2002-2013 年期間大幅增加，2002

年通報數約 560 人，2013 年已增加至 1380 人(同期間新加坡居民通

報數大約 1400 人)，其中持短期與居留(工作、依親、學生等)簽證

者比例各半(詳細簽證分類如表三所示)，國籍別則以印尼、菲律賓

居多。外國籍通報個案平均年齡約 35 歲，較新加坡居民病患年輕。 

  ◢表三、新加坡外籍人士依入境簽證別統計 

 

(二) 體檢作業與結核病治療： 

  新加坡對於申請居留簽證者須辦理健康檢查(包含胸部 X 光檢

查)。不合格者則依身分別得選擇是否留在新加坡治療。我們將體

檢對象與治療方式整理如表四。 

◢表四、外籍人士各居留原因別體檢要求與結核病治療 

居留類別 X 光檢查 結核病治療方式 

work permit 是 遣返 

student pass 是 遣返 

S pass  是 TBCU 治療或遣返 

dependent pass 是 TBCU 治療或遣返 

employment pass 否 不限制 

  由於新加坡有許多外籍工作者，依月薪低至高可區分為 work 

permit(低階技術人員)、S pass (中階技術人員)、emplyment pass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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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技術人員)，後兩者居留滿一定期限後可申請成為永久居民(PR)。

對於持有 S pass 或依親居留者，倘取得雇主或親屬支持、並加入

DOT 服藥者，方得留於新加坡治療，且必須於 TBCU 就醫。這方

面政策與我國相近。外籍學生則一律遣返。 

  對於須遣返者，一般結核個案須治療至塗片陰轉、MDR TB 個

案須治療至有連續兩次痰液陰轉，亦與我國政策相近。 

  新加坡提供 MDR TB 免費治療，包含外籍人士。但一般結核

個案倘為外籍人士，須全額自費、無任何政府經費補助。故(未公

開)統計資料指出，外籍人士結核病有約 20%以上未能獲得痰塗片

與培養資料，係目前結核病防治難題之一。 

  另新加坡自 2013 年開始監測結核菌陽性菌株資料，迄今尚無

任何由外籍人士傳染給新加坡居民的聚集事件案例。 

(三) 跨國轉介作業 

  我們另詢問新加坡對於遣返或離境的結核病患，是否會將疾病

資料轉介予病患母國公衛體系。由於新加坡鄰近國家本身多為 TB 

/MDR TB 高負擔國家，故新加坡對於一般結核個案並不會特別辦

理轉介作業，僅建議回國後應自行求醫；但對於 MDR TB 病患，

因屬於較嚴重公衛議題，故除協助個案於母國尋得合適診療醫師，

另透過 IHR 國際窗口通知母國，以掌握個案資訊。 

Day 3 

一、結核病患門診、接觸者門診與陳篤生醫院參訪 

  TBCU 的結核病患門診於 2013 年竣工。由於結核病是空氣傳播疾

病，故所有診間均大量採用自然通風。另接觸者檢查是新加坡接續重點

業務，接觸者門診目前正重新翻修；但與診間工作人員訪談時，得知

TBCU 近年陸續增聘多位護理人員，以提供更高品質的接觸者調查。 

  另於參訪陳篤生醫院的病房時，我們發現該院對於病房訪客管理極

為嚴謹。所有訪客皆須於櫃檯登記身分資料，且進入建物前皆須刷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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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Dr. Wang 表示，作為 SARS 期間指定治療醫院，該項管控措施係為

提供完善接觸者追蹤紀錄；並且類似登記設施已於新加坡公立醫院廣泛

採用。 

二、中央參考實驗室參訪 

  第一天研習曾提及，新加坡境內的結核病培養與鑑定應全數送至兩

家公立醫院執行，新加坡中央醫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SGH)與國

立大學醫院(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NUH)。TBCU 可直接取得上述

兩間實驗室檢驗結果並進行監測。其中新加坡中央醫院是新加坡第一大

醫院，規模大於陳篤生醫院，負責新加坡約 80%結核病檢體量。我們第

三日即至該醫院拜會結核病實驗室負責人 Dr. Sng。 

  SGH 每年結核病檢體量約 40,000 件，其中約 3,000 件(7.5%)檢出

MTBC。我們首先注意到，實驗室為處理大量檢體(包含結核病與其他

各式疾病或院內檢體)，發展出極完善的輸送管道(如照片所示)以將檢體

分送至各疾病實驗室。 

  我們首先請教 Dr. Sng 有關結核病檢驗報告時效，AFS 為 24 小時、

培養為21天、菌種鑑定加藥敏約 28天，與我國對認可實驗室要求相近。 

  結核菌中央實驗室除積極參予國際品質認證與協助國內實驗室

AFS 進行品質管理，另亦廣泛採納各國先進檢測儀器，詳可參見該院所

出版年報資料(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nual Report 2013)。 

三、新加坡衛生部參訪 

  我們接續拜會衛生部傳染病防治組(Communicable Diseases 

Division)負責結核病防疫政策規劃的 Ms. Lim。Ms. Lim 除仔細為我們

講解新加坡公衛體系與分工以外，亦針對我們所請教外籍人士結核病情

形，提供國家政策觀點的建議。 

  從相關數據，我們看到外籍人士確為新加坡結核病防治重點。2013

年抗藥分析顯示，新案 INH 抗藥比率於新加坡出生國人為 2.9%、境外

出生者(含國人與非新加坡居民)約為 7%；新案 MDR 抗藥比率於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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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國人為 0.3%、境外出生者約為 2.6%；再治 MDR 抗藥比率於新加

坡出生國人為 1.6%、境外出生者約為 19% (詳如表五)。 

◢表五、新加坡居民(含本地出生與外裔)與外籍人士抗藥性分析 

 

 

   

  MDR TB 個案數自 2000 年以來，境外出生國人為或非新加坡居民

通報數已遠勝於新加坡本地出生國人(2013 年為 16 例：3 例)。外籍 MDR 

TB 另一隱憂為倘個案未於公立醫院接受標準化抗結核藥物治療，可能

造成更嚴重抗藥問題。例如，新加坡每年統計約有 49% MDR TB 病人係

持短期旅遊簽證往返國門於私人門診就醫(如圖八)。 

 

  

Sigapore-born 

residents 

Foreign-born 

residents 

Non-residents 



-20- 

 

◢圖八、新加坡境內外出生者 MDR TB 通報數與所持簽證統計 

 

  進一步將境外出生者(含國人與非新加坡居民)依出生地區分，可發

現緬甸與印尼出生者具有較高 MDR TB 比例(如表六)。另印尼、中國與

越南出生者有較高比例之 MDR TB 個案罹患 XDR TB(如表七)。Ms. Lim

表示，印尼籍病患常見自行於母國藥局買藥服用情形，故 MDR/ XDR TB

比例偏高。 

◢表六、各國籍別之境外出生 MDR TB 比例分析 

 

◢表七、各國籍別之境外出生 MDR TB 病患抗藥嚴重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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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我們從本次參訪發現新加坡防治成績已經極佳，但衛生單位仍持續精益

求精，除衛生部挹注更龐大經費於結核病防治、加上 TBCU 同仁人力擴增

與逐步落實政策規劃。參訪數日期間，我們充分感受到該國對於防治工作的

積極野心。 

  對於新加坡目前面臨外籍人士重大防疫難題，值得我國做為借鏡。臺灣

境內外籍人士(外籍勞工、新住民與外籍學生)約 100 萬，每年結核病例數約

700人。從新加坡報告中，我們看到印尼與越南籍外勞有較嚴重抗藥性問題，

其中印尼為我國外勞主要來源國家，應密切留意其結核病情形。而我國自

2014 年起開放外籍勞工在臺治療，可預防結核病患遣返母國後接受非標準

抗結核藥物治療所致抗藥性問題；再配合我國健保就醫補助，可解決其就醫

困難。另一方面，我國防治作為亦有新加坡稱羨之處，例如我國 DOT 實施

到家送藥或指定地點送藥關懷服務，執行率均達 96%以上。新加坡則於 2013

年取得相關經費，重新啟動都治外展服務。 

  綜合而言，幾點建議作為我國結核病防治工作參考： 

一、外裔結核病患防治： 

我國 2014 年約 80 名外勞結核病人留臺治療，預計人數將逐年上升。留

臺治療者須密切追蹤都治執行品質與治療結果。另外，署內先前研究指

出新住民在入境臺灣後第 1-2 年仍有較高結核病發生率，且本類人士多

擔任家庭之幼童或老年人主要照顧者，但在移民申請程序中，這段時期

並無體檢相關要求，故建議可利用衛教管道加強其對於疑似結核症狀警

覺心，避免延遲診斷情形。 

二、引進新興 LTBI 治療處方增進治療順服性與完治率： 

新加坡依據接觸者結核病發病風險或所在機構類別，提供不同期程或藥

物處方。我國目前以 9 個月 INH 為標準處方，另國內尚有短期處方於

相關研究計畫試辦中。倘未來能引進新興 LTBI 治療處方，縮短治療期

程或提供醫師選擇個案最適之治療組合，可提供 LTBI 治療意願與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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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 

三、選派優秀結核病防治人員參與國際會議訓練促進交流： 

藉由深度國際交流得掌握各國結核病防治方向，除有助檢視我國政策有

否待調整處；另一方面，可以培育我國防治人員專業素養以及對結核病

防治工作責任心。 

  



-23- 

 

伍、新加坡結核病相關表格 

 

結核病通報格式(MD 5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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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通報格式(MD 532-9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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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治療追蹤格式(MD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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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治療追蹤格式(MD 11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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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性結核病患訪談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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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患肝功能監測指引(2014.1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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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患肝功能監測指引(2014.1 更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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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BI 治療對象肝功能監測指引(2006.12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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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習相片 

  

TBCU 緊鄰陳篤生醫院，包含行政大樓、病患門診與接觸者門診 3 棟建物。 

  

與 TBCU 主任 Dr.Wang(左圖)以及護理長(右圖)合影。 

  

TBCU 病患門診為 2013 年新落成建物，診間與候診室均採自然通風。 

  

參訪新加坡中央醫院 TB central lab，左圖中央為實驗室負責人 Dr. Sng；右

圖為檢體分流之運輸平台，新加坡全國及院內檢體皆會送至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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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篤生醫院之訪客應先登記身分(左)並刷卡(右)方能進入病房大樓。 

 


